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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之經驗分享-以高雄市家防中心為例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防中心主任葉玉如 

壹、前言 

台灣的家庭暴力防治工作已長達30餘年，家庭暴力防治法也已立法13年，然在家庭暴

力防治的社會工作實務卻仍未發展出完整的工作模式，高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簡稱家防中心）在因緣際會的時空裡，選擇以優勢觀點推動個案管理模式，開始與優勢

觀點結下不解之緣。宋麗玉（2005）曾說目前國內外文獻顯示在受暴婦女並未發展出特定

個案管理模式，而國內評鑑的結果也顯示大部分縣市也只能做到危機處理，在後續生活重

建方面著力不多，或未具備這方面的處遇知能。在過去的處遇中，個管師關注的焦點著重

於解決案主危機和困扼，較忽略對於案主生活層面的關照，然在優點個管中則運用優勢觀

點讓案主重新看待問題與障礙，因此，實踐過程中激發希望的策略運用成為案主創傷後復

元的重要關鍵。若以受暴婦女為例，婦女因暴力而受到創傷與壓迫，久而久之更產生習得

無助感，基於此，優點個管模式因相信人們有成長與改變的能力，可透過增強權能方式來

除去阻礙婦女復元的障礙，以降低其無力感、絕望與壓迫（宋麗玉，2009）。 

而站在組織的立場，發展完整的處遇模式應是機構提升專業化的基礎，而協助工作者

理解和執行處遇模式下的專業服務，才是真正落實服務輸送系統完整性的做法（沈慶鴻，

2008）。本文即以高雄市家防中心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的經驗來說明組織在推動優點個案

管理模式上所做的努力與支持。 

貳、高雄市家防中心組織簡介 

一、組織成立沿革 

高雄市政府為落實家庭暴力防治及保障家庭暴力被害人之權益，於 1997年 12月 3日

依據性侵害防治法規定於市立婦幼醫院成立高雄市政府性侵害防治中心，後於 1999 年 6

月 22 日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與原性侵害防治中心合併成立高雄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

害防治中心。當時的組織型態是網絡單位專責任務編組。然而，為能因應家庭暴力日益增

加的業務，以及增進與警政、衛生單位之間的合作，於 2003年 1月 1日轉型為一個社政專

職獨立機關—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二、組織願景、目標與服務項目 

    高雄市家防中心的以專業服務（Service）、積極行動（Action）、家庭優先（Family）、
充權復元（Empowerment）所串聯的 SAFE為願景，服務策略在於單一窗口零拒絕，專業團

隊無漏接；24小時專線服務，全天候緊急救援安置；以家庭為中心、尊重個別差異；全程

陪伴貼心服務，賦予能量促進充權。服務宗旨為家庭暴力、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兒童少

年遭受虐待、疏忽、遺棄等不法侵害之防治及保障被害人之權益，而其服務項目係依據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 8條規定，包含整合警政、教育、衛生、社政、民政、戶政、勞工、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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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機關，並協調司法相關機關：提供 24小時電話專線服務，提供被害人 24小時緊急救援、

協助診療、驗傷、採證及緊急安置，提供或轉介被害人心理輔導、經濟扶助、法律服務、

就學服務、住宅輔導，並以階段性、支持性及多元性提供職業訓練與就業服務，提供被害

人及其未成年子女短、中、長期庇護安置，轉介被害人身心治療及諮商，轉介加害人處遇

及追蹤輔導，追蹤及管理轉介服務案件，推廣各種教育、訓練及宣導，其他家庭暴力防治

有關之事項。  

三、人力配置 

因應高雄縣市合併，高雄市家防中心於 2010年 12月 25日將組織編制分成專線救援、

兒童及少年保護、成人保護、性侵害防治、暴力防治、醫療服務、教育輔導、綜合規劃及

行政等八組，其人力配置預算員額有 46名，含主任、秘書、組長、社工師、社工員、助理

員、職工、會計員、人事管理員等，另內政部補助約聘社工員（師）41名，社會局支援 12

名，另警察局、衛生局派兼職人力 6名，總計家防中心在 2011年 10月底現有員額 105名。 

四、服務案量與成果 

依據統計資料顯示合併後高雄市之家庭暴力事件通報件數亦逐年增加，從 2009年

13,935件、2010年 17,156件，2011年 8月底止計 10,503件，表 1也呈現出家庭暴力案

件類型仍以婚姻/離婚/同居關係的暴力佔多數，以高雄市 2011 年 8 月底的統計資料顯示，

婚姻暴力佔 50.14%最多，次為兒童少年保護類型，再次為老人保護案件，惟其他類型之案

件數不在少數值得注意。 

表 1 高雄市家庭暴力事件通報案件類型統計 

家庭暴力類型 /件次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8 月底 

婚姻/離婚/同居關係暴力 7,821（56.12﹪） 9,237（53.84﹪） 5,266（50.14﹪） 

兒童少年保護 2,280（16.36﹪） 3,204（18.68﹪） 2,182（20.78﹪） 

老人保護 399（2.86﹪） 530（3.09﹪） 294（2.8﹪） 

其他 3,435（24.65﹪） 4,185（24.39﹪） 2,761（26.29﹪） 

合計 13,935（100﹪） 17,156（100﹪） 10,503（100﹪） 

資料來源：內政部家暴性侵害及兒少保護資訊系統 

另外家防中心依據個案需求提供經濟補助，包含有緊急生活扶助、租金補助、訴訟補

助及醫療補助等，中心每年亦辦理被害人多元服務方案，以 2010年為例即包含有家庭暴力

個案追蹤輔導及家庭支持服務（垂直整合服務方案）、婦女團體服務（敘事、書寫及半自助

團體）、成長講座、家庭溝通協談、外籍及大陸配偶服務、目睹暴力兒童少年團體輔導、親

子同遊活動、少年獨立生活方案、心理諮商服務、增加婦女庇護所、相對人處遇方案、設

置「家庭關懷諮詢專線」「男性關懷諮詢專線」、實施「高雄市婚姻暴力案件危險分級管理

方案」、高危機個案網絡會議、「家庭守護大使」、防治網絡宣導、優點個管模式經驗分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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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優點個案管理模式推動歷程與成果 

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以正向觀點對待案主，強調案主優點的發掘、激發與運用，並著重

案主非正式支持體系之運用，符合社會工作的原則與人在情境觀點，著力案主自我導向與

非正式支持體系運用與建構，應有助於未來生活重建之永續發展。為建構與推展符合台灣

特定組織結構下的優點個案管理模式，內政部家暴委員會於2003年9至12月間委託社會政策

與社會工作學會在台北市與苗栗縣開始試辦此項模式，並持續於2004年3至12月間進行第二

階段實施計畫 (宋麗玉、施教裕、張錦麗，2004)。2005年參與優點個管方案之縣市為台北

市、苗栗縣、新竹市與彰化縣等四縣市的家暴中心和受委託的民間單位（包括庇護機構）

共計8個機構（宋麗玉，2005）。然，高雄市並非指定的試辦縣市，但其仍於2005年起開始

推動至今未曾間斷，以下說明推動歷程與成果。 

一、家防中心推動優勢觀點之緣起 

高雄市家防中心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是從2005年開始，起初是基於主管要求及部分

同仁因觀摩活動受感動而燃起試辦意願，進而自行邀請學者南下高雄指導，直至今日已達5

年餘未曾間斷。 

二、推動時面臨的困難與處理方法 

新措施新方案推行時都會使原有運作的軌跡受到影響，尤其是涉及對工作人員工作方

式的改變，推動過程需要時間調適，也需要重新訓練與學習，但如在運用過程中未能讓人

感受到使用的便利性或有效性、未能讓人願意主動學習與運用，那麼通常是不受歡迎的，

在高雄推行優點個管模式也面臨過一些困境，需要組織協助工作人員一起去面對與處理。  

（一）面臨的困難 

1.工作人員的心理抗拒 

首先面臨的是工作人員心理的抗拒，在高個案量及高壓力的工作環境裡，已使社工人

員倍感負荷，再加上要求學習新的工作模式，而且所要使用的表格很多，又在初階訓練時

因為無法理解老師對理論的解釋，也造成移轉至實務工作上的運用困難，因此心理產生抗

拒，認為是為優點而優點，不知為何而做，在初期感受不到優勢觀點所帶來的喜悅，反而

是增加工作量、增加心理的負擔，形成一股被逼迫的無形壓力與無力感。 

2.執行上的問題 

在執行上也遇到個案的問題、社工員的問題及訓練課程難懂與耗時間等問題，個案部

分在於選案上的困難，初次練習總希望能得到成功經驗，因此如果個案選得好，成功機率

相對高，成就感也會增加，反之則會增加挫折感，但個案流失的問題卻是社工員所無法預

期的，因此實務練習有失敗經驗者大有人在，但從正向來看，這何嘗不是邁向成功的基礎。

而所面臨的社工員問題，從實務操作生疏需要不斷指導之外、等待個案進步的準備及社工

異動頻繁的生態，在在都會影響著操作面。最後，初階訓練課程難懂，無法立即學以致用，

且所有的練習都需要使用優點的工具，這些都會增加社工人員花在運用優點個案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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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間。 

（二）面對問題的處理方法 

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所遇到的困境需要組織的支持與協助來面對並處理問題，才能

引導社工人員繼續推動下去，而最直接有效的支持，就是遴聘督導協助指導社工員將優勢

觀點的原則與方法運用於實務上，但同時社工員本身的努力也是重要關鍵。 

1.建立外督機制 

高雄市雖然並未參與中央試驗的方案，但基於自身推動意願，運用自己的預算聘請國

內熱烈鼓吹與宣導優勢觀點的宋麗玉老師和施教裕老師，一起擔任高雄市推動優點個案管

理模式的外聘督導，定期協助督導社工人員運用於實務，這項人力資源被認定為是對社工

人員最大的支持。 

2.社工員自身的努力 

再來的改變是，社工人員願意接受新的工作模式，同時也注意選案上的問題，讓自己

能獲得成功的試驗機會，也增長對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的信心，這些都是社工員本身的努力。 

三、推動優勢觀點進行的步驟 

在高雄市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首重組織的要求與安排，雖然社工人員心裡有些抗

拒，但也有人參與觀摩後認同優點，也認為家防中心可以推動，因此雖然辛苦，但仍然願

意接受組織的安排，進行學習並練習運用。 

（一）組織的要求與經費支持 

組織要明白宣示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的決定，也要求所有社工人員都必須參與課程

訓練及選擇個案作實務上的練習；另外在經費預算也要給予支持，除編列訓練費、督導費

外，為落實案主自決與運用社區資源，以外展模式進行評量和處遇，讓工作人員對案主有

更真實的觀察，並可發現案主週邊的資源，所以每位優點個案也可支應外展所需費用。 

（二）社工員開始行動 

進行初階訓練後，緊接著要求社工員選擇合適的個案進行練習，從做中學，透過定期

督導來指導社工人員，也教導運用上的技巧，如將優勢觀點視為操作工具、與個案訂契約、

以案主為主。 

（三）定期外督與實務分享 

陪伴社工的個案實務運作需安排定期式督導、個案討論等較能針對所遭遇困難及瓶頸

提供及時解決途徑；另外對於有成功經驗的實務案例分享或文章發表也再次增強社工人員

運用優點模式的信心及更有能力和能量願意持續運用與推動。 

四、推動後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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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自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之後，最直接的收穫來自社工人員的感受，包含讓個

案服務有完整歷程、運用於同儕、改變對優勢觀點的認識與看法。 

（一）讓個案服務有完整歷程 

優勢觀點處遇目標之擬定是以優點為基礎、以激勵為手段、以復元為依歸（曾仁杰，

2009）。以案主為中心協助個案處理所面臨的問題之外，也協助個案看見自己的能量，學習

如何面對困境、處理問題並積極復元，社工員透過個案服務的歷程充分而完整地幫助案主。 

（二）運用於同儕 

當優勢觀點變成社工人員的信念，在個案管理模式上不僅運用優點正向對待個案，對

於社工人員自己週遭的同儕、網絡及親友等，在潛移默化之中也自然地會以優點來看待。 

（三）改變對優勢觀點的認識與看法 

實際運用優點模式後會漸漸突破社工人員做個案的觀念，比如說以前會認為社工是指

導者，現在則改變為以個案為指導者。再來是改變社工員的觀念，進而認同並建立與內化

優勢觀點。 

肆、結語 

從高雄市家防中心推動優點個案管理模式的經驗，確實發現了組織的影響力，宋麗玉

（2005）認為，社會工作機構的組織脈絡也會影響個管師和案主之間的互動，在組織脈絡

下，組織的目標與理念、團隊合作情形、資源等均是影響社會工作處遇的因素之一，具體

的項目包括工作團隊的共識、督導制度的建立、成員彼此互相激勵或討論的組織氣氛、人

力與經費、個案的負荷量，以及對彼此角色的期待等均是考量的因素。所以透過組織的支

持，不僅較能建立制度性的規範，讓新的工作模式易於全面落實執行，也易讓組織內成員

願意接納並重新學習，進而發展出存乎一心的優勢觀點文化，這樣的發展對社工員、對個

案、對同儕、對組織、對社工專業而言都有很大的助益，王躍生（1997）說如果每個個體

都能遵守某種合作規則，在此規則的約束之下，追求個體利益，結果就能帶來每個人的利

益最大化。 

自2010年12月25日高雄縣市合併後，大高雄市總人口約277萬人，面積約2,946平方公

里，相較於原高雄市，幅員增加約18倍，此對於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業務，不僅面臨整

合的衝擊，也面臨服務輸送近便、時效及效能等考驗，而在地資源的開發與結合也更顯重

要，是以，持續推動優勢觀點模式的方法需要重新有所調整，因為優勢觀點模式之推動是

需要時間的，需要不斷地從做中學學中做揣摩精神與原理原則，需要不斷透過督導來改進

工具的使用與方法，需要增加新知能來慢慢地建立新的工作經驗，需要多多分享觀摹與學

習，需要發展到內化於心裡面去才能體會存乎一心的境界，從David Kolb 的學習圈理論

觀，個人的學習必須經過四個階段：具體的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反思性的觀察

(reflective observation)、抽象概念化(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積極地具體運

用(active experimentation)(Thompson,2000)，也印證推動優勢觀點工作模式所需的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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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其中具關鍵的推動動力來自於組織的支持及所營造的環境與氛圍。 

另外在專業上建構出有效的處遇模式也是組織所應努力的目標，尤其在保護性業務，

尚未能提供友善的環境，包含社工人力嚴重不足、個案量大及問題複雜性的挑戰，在在考

驗著社工的能力與能量，而此種種現象在制度面短期內尚無法解決，因此必須朝思考如何

提升服務效率與效能，發展因應不同家庭型態及問題之處遇模式，以快速回應需求，是以

現階段高雄家防中心仍會持續推動優勢觀點模式，期許在其理論基礎下歷練更多實務的驗

證後能累積及建構出在地的保護性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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